
臺北醫學大學 

「台灣學術網路智慧財產權疑似侵權」暨「電腦軟體

侵權」處理程序 

97年 3月 25 日資訊處會議新訂通過 

102年 7月 2 日資訊會議修正通過 

說明：為配合教育部訂定七天內要回報資訊安全處理結果，本校應制定處理流程，以利在時效之

內回報教育部處理結果，以下為程序圖，各單位應在時程內完成。 

 

接獲教育部或校外單位
通知被檢舉IP

依IP位址追查使用者，發
送「資安事件處理單」給
所屬協辦單位

交由所屬單位之承辦人  (窗
口)協助處理，查明違規事實
及其使用者，並請進行處理
及防範措施

承辦人員填寫「資安事件處
理單」 ( 填寫使用者資料及
其使用原因 )，並呈單位主管 

侵犯智慧財產權
或情節重大者

會辦單位
學生:學務處或各系所

教職員:人資處

由相關單位承辦人，負責將
「資安事件處理單」會系所
主管、學務處核定，再送回
資訊處

依各單位核定結果做
出處理，並彙整核定

核果回報教育部

由秘書處處理，再將
處理結果送回資訊處

※ 特別說明 ※
◎資訊處處理範圍，為收蒐被檢舉IP
之相關證據、資料及追查調查結果。
◎以各單位調查結果為懲處依據。

※ 特別說明 ※
◎請各協辦單位之承辦人，能協助調
查事件發生之原因、處理情形及結
果。

各單位承辦人員

1個工作天完成

協辦單位請於2個工作天完成，
以利作業

各單位承辦人員

會辦單位請於2個工作天完成，
以利作業

資訊處承辦人員

1個工作天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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